营口市大学生创业资金申请办法
为扶持营口市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，推进营口市大学生创业工程的实施，根据营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营政办发[2007]87号）精神，我市为创业毕业生发放创业贷款，具体申请办法如下：
一、资金扶持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项目创办人为我市高校或市外高校的营口籍毕业生；

2.项目创办人在就业期内且未就业；

3.项目创办人档案及人事关系已派遣回营口市人事局；

4.项目创办人已申领高校毕业生《自主创业证》；

5.项目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并获得营业执照；
　　6.项目有固定的经营场所；　　
　　7.项目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市场前景好，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偿还能力。
    二、资金使用方式：

资金的使用以无息贷款为主要方式。

无息贷款项目的资助额度一般为2万元，合伙经营项目可累计，对极具发展前景的项目资助最高额度为10万元，偿还期为3年。

三、贷款担保条件：
（一）贷款人必须由满足如下条件之一人员提供信用担保：

1.市直机关在编公务员，且在现单位工作一年以上；

2.市财政直接拨款的全额事业单位在编职员，且在现单位工作一年以上。

（二）每名信用担保人的担保额度为2万元。

四、资金的申请与审批程序：
（一）资金按照自愿申请的原则，贷款人向市人才中心提出贷款申请，填写《营口市大学生创业资金申请表》，并提交如下资料（相关证件需查验原件留复印件）：
　　1.《身份证》； 

2.《报到证》；

3.《毕业证书》；

4.《自主创业证》；

5.一寸彩色照片4张；

6.《营业执照》或其他经营资质证明（属于合伙经营的，需提供工商部门或民政部门出具的合伙经营证明材料）；

7. 担保人的《身份证》、《户口簿》、单位与市财政局国库科共同出具的工资证明（属于合伙经营的每人需提供一名信用担保人）；
8. 银行开户许可证；
9、审核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（二）市人才中心对贷款人资格、创业项目审核认定后，在《营口市大学生创业资金申请表》中签署初审意见，报市财政局复核并在《营口市大学生创业资金申请表》中签署复核意见。
（三）市人才中心通知担保人面签《担保合同》、通知贷款人面签《贷款合同》、《还款承诺书》等法律文件。

（四）《担保合同》、《贷款合同》由市公证处办理公证。

（五）为保证资金使用公开、公证，对贷款人公示一周。

（六）市人才中心、市财政局共同下达项目批复文件，市人才中心根据批复文件，由专户对企业拔付资金。
营口市人才中心
二OO八年三月三十一日

